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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穗城管行复〔2020〕第 82 号 

 

申请人：陈某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从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地址：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青云路 70 号 

 

申请人陈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从化区城市管理和综

合执法局 2020年 12 月 8日做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

书》（穗综从违建处字〔2019〕2000029-1 号），于 2020 年

12 月 22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案依法受理，现已审

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从违建处字

〔2019〕2000029-1 号）。 

申请人称： 

理由 1:该决定书没有依法行政，缺乏事实依据。决定书

指我的行为“上述建设行为属于超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

定的建筑面积(计算容积率部分)且超出合理误差范围的行

为”，我对此不服。被申请人从来没有向我出示相关行政主

管部门确认的测绘图，没有显示标注涉案房屋哪部分装修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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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是属于计算容积率部分，面积是多少?超出误差多少?超出

合理误差的计算方法和过程?没有具体的一系列数据。所以，

这只是被申请人凭空杜撰的罪名和歪曲事实。理由 2:该决定

书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(2017)修正》第二十

八条“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

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”。从被申请人给我

的【穗综从违建处字(2019)第 2000029号】和【穗综从违建

处字(2019)第 2000029-1号】两份决定书，可以看到被申请

人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的具体

行政行为。针对【穗综从违建处字(2019)第 2000029 号】，

贵部门已经作出生效决定，作出裁定撤销该决定书的公正结

果。理由 3:该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不合理，存在选择性执法的

合理怀疑。从申请人提交的附件照片(涉案房屋小区俯视概

览图)可以看到，该小区的别墅均是同样的斜屋顶结构，大

多业主在屋顶都会设置天花吊项，以避免室内温度过高兼维

修等功能，但被申请人仅仅前来处理涉案房屋，有选择性执

法的嫌疑。而且，申请人一直投诉的金宝路 41 号违法建设

问题(相邻房屋)，现在仍存在改变外墙和改变结构的情况，

但被申请人均回复 41 号没违法建设。理由 4:申请人再次重

申，涉案房屋的装修内容并不是违法建设。根据广州市违法

建设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于 2019年 12月 12日作出的文件《广

州市存量房违法建设分类处理工作指引》(穗治违办【2019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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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 号)，其中第四条第(四)点规定“在合法的私人住宅建筑

上加建、不改变建筑物外立面的内部夹层、阁楼等，且不属

于本工作指引第四(一)款情形之一的，不作违章建筑、违法

建设处理”，从被申请人发出的涉案《决定书》中第一段第

一句描述可清晰知道，涉案房屋的情形正符合该规定!详细

的理由和证据，见行政复议决定书，穗城管行政复[2010]第

41 号。理由 5:该决定书将申请人列为当事人，申请人对此

不服。申请人并不是产权人(后附房产证)，申请人和产权人

刘卫民的夫妻关系与本案根本无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，规划报建人需要是产权人，没有法

律依据支持产权人配偶也有权申请报建等手续，因此申请人

不可能是本案的行政相对人。行政机关将申请人列为当事人

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综上所述，恳请贵单位支持申请人的

复议请求。 

被申请人称： 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

从违建处字〔2019〕第 2000029-1号）符合法定职权、程序

合法。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一、二款

和《中共广州市从化区委办公室 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印发（广州市从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职能配

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）的通知》（从办〔2019〕31

号）的规定，被申请人是属地行使城乡规划管理方面法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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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的城管执法机关，有权按照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实施违法建设的查处工作。被申请人

查处申请人及其丈夫刘卫民位于从化区江埔街道从城大道

33 号莱茵水岸金宝路 39号内的违法建设，是按照《广州市

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等规定的程序进行的，符合行政案件处

理的程序规定。即：前往现场进行检查，初步核实违法建设

当事人，做检查笔录、拍照等调查取证工作，并作出《询问

通知书》等执法文书；对案件当事人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

录；对符合立案条件的申请立案查处；立案后再次调查取证

和征询规划部门意见后，制作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告

知书》（穗综从告字〔2019〕第 2000029号）并送达当事人，

告知其享有的权利义务；当事人收到告知书后三天内申请听

证，依法召开了行政处罚听证会后；制作《广州市城市管理

综合执法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从违建处字〔2019〕

第 2000029号）送达当事人。后陈某提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

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 2020年 8月 21日作出穗城管行复

〔2020〕第 41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认定涉案事实清楚，

证据确凿，但不属于在已完成规划条件核实的建设工程用地

范围内擅自新建、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的情形，被申请人根

据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，认

定涉案违法建设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

响的情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，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：撤销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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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从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0年 5月 19日作出的

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从违建处字〔2019〕第

2000029号）。后该行政复议决定生效。2020年 10月 29 日，

被申请人作出《告知书》（穗综从告字〔2019〕第 2000029-1

号），告知相关权利义务，并通过邮政邮寄送达给当事人。

当事人于 2020年 11 月 7日签收该份《告知书》。2020 年

12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

综从违建处字〔2019〕第 2000029-1 号），要求案涉违法建

设当事人在上述决定书规定的期限自行拆除违法建设，并邮

寄送达给当事人。2020 年 12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违法

建设行政处理公告书》（穗综从公告字〔2019〕第 2000029-1

号），并张贴公示。 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

综从违建处字〔2019〕第 2000029-1 号）认定事实清楚、证

据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。经查，2011年，申请人夫妇（刘卫

民、陈某）于江埔街莱茵水岸金宝路 39 号别墅顶层内在未取

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加建一个隔层，建筑面积

13.27 平方米。（面积根据《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道从城大道

33号莱茵水岸金宝路 39 号房屋三层南向房天花平台检查意

见》（2019-DYYJ0001）的平面图尺寸计算所得），该工程没

有依法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就擅自动工建设，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规定，根据《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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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，该违法建

设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。因此，

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第六十四条

的规定，对申请人和刘卫民作出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
（穗综从违建处字〔2019〕第 2000029-1号），限期其自收

到决定书之日起 7 日内自行拆除案涉违法建设。该决定书（穗

综从违建处字〔2019〕第 2000029-1 号）与穗综从违建处字

〔2019〕第 2000029 号《决定书》作出处罚的依据、理由并

不相同，故并未违反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的相关规定。

关于申请人不服将其列为共同当事人的问题。申请人陈某和

涉案房屋产权人刘卫民为夫妻，涉案房屋为共同财产，且建

设夹层是其在装修房屋过程中共同实施的，因此将陈某和刘

卫民列为共同当事人并无不妥。另关于案涉加建夹层的性质；

首先根据现场检查笔录、现场图片、调查笔录及《从化区国

土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江埔街莱茵水岸金宝路 39号加建夹层是

否属于违法建设的复函》（从国土规划函〔2019〕6号）、《广

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从化区分局关于江埔街莱茵水岸金宝

路 39号加建夹层进一步确认是否属于违法建设咨询的函》（穗

规划资源从函〔2019〕62号）能清楚地证明涉案加建夹层应

当取得规划报建手续，而当事人没有依法取得《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》就擅自动工建设，依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

例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，未经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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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建设，应属违法建设；其次根据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

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，该违法建设属于无法采取改正

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，所以依法应按照无法采取

改正措施的相关法规进行处理。 

综上所述，我局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

综从违建处字〔2019〕第 2000029-1 号）认定事实清楚，证

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请复议机关

予以维持。 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 

2018年 12 月，被申请人对江埔街莱茵水岸金宝路 39 号

别墅进行检查，发现申请人陈某夫妇于 2011年未经规划许可

在别墅顶层内加建一个隔层，建筑面积 13.27 平方米。被申

请人拍摄现场照片，发出《询问通知书》、《责令限期改正

通知书》，制作检查笔录、调查笔录。被申请人致函征询规

划部门意见，2019 年 1月 2 日《从化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关

于江埔街莱茵水岸金宝路 39号加建夹层是否属于违法建设的

复函》（从国土规划函〔2019〕6号）、4月 2日《广州市规

划和自然资源局从化区分局关于江埔街莱茵水岸金宝路 39号

加建夹层进一步确定是否属于违法建设咨询的复函》（穗规

划资源从函〔2019〕62 号）称江埔街莱茵水岸金宝路 39号业

主加建夹层未向该局申请办理相关规划报建手续。案涉建设

工程加建木结构夹层，涉及增加建筑面积，不属于免于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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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的情形，属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情形。2020年 10

月 29日被申请人作出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告知书》（穗

综从告字〔2019〕第 2000029-1号），11月 3 日邮寄送达申

请人， 2020年 12 月 8日被申请人作出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

决定书》（穗综从违建处字〔2019〕第 2000029-1号），12

月 11日邮寄送达申请人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市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、县级市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城市管

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

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。.....”被申请人

具有对其辖区范围内涉嫌违反城乡规划管理的行为进行查

处的职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

一款：“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

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、县

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”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：“未取得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

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

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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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改正，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

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

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

下的罚款”。根据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八十条第二款

规定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前款规定的无法采

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情形：（一）超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确定的建筑面积（计算容积率部分）或者建筑高度且超出

合理误差范围的；……”。本案中，申请人陈某和涉案房屋

产权人刘卫民为夫妻，案涉房屋为共同财产，且建设夹层是

其在装修房屋过程中共同实施的，因此将陈某和刘卫民列为

共同当事人并无不妥。被申请人经过现场检查，调查询问相

关人员，征询规划部门意见，查实申请人未经规划部门许可，

于 2011年擅自于江埔街莱茵水岸金宝路 39号别墅顶层内加

建一个隔层，建筑面积 13.27平方米，被申请人认定涉案建

筑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，做出

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理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

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并无不当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: 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从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0 年 12 月 8日做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

从违建处字〔2019〕2000029-1 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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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

日内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2 月 9 日 


